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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3_E5_B8_822_c34_635859.htm 广东省韶关市2011年第

二次全国导游考试报名时间：6.21-7.20，报名地点：韶关市导

服中心。考试时间：9月25日。关于做好广东省韶关市2011年

度第二次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发布时间各县（

市、区）旅游局、旅行社、市导游管理专业委员会： 根据省

旅游局《关于做好广东省2010年度第二次全国导游人员资格

考试工作的通知》（粤旅办[2011]101号）的精神，结合我市

实际，现将2011年度第二次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报名工作

通知如下： 一、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考条件 1.我省2011

年度第二次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继续面向社会。凡遵守宪

法，热爱祖国，有志投身旅游业，具有高中、中专或以上学

历，身体健康，无违法和不良行为记录，具有适应导游人员

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中国公民均可报考。 根据

国家旅游局旅办发〔2008〕174号文，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

可报考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 2.本次开设中文及外语类考

试。报考2010年度第二次导游资格考试小语种，“导游服务

能力”（口试）未通过，但已通过“导游综合知识”（笔试

）的考生，本次可加考“导游服务能力”（口试）考试。 已

取得中文《导游员资格证书》的导游员，可申请加考外语口

试取得外语《导游员资格证书》。 已在外省（直辖市、自治

区）取得《导游员资格证书》，有意向到广东从事导游工作

的导游员，需加考“广东导游基础知识”，与本次考试同时

进行。 参加我省2011年度第一次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的新



考生，已通过“笔试”或“口试”的，可申请加考尚未通过

的科目。“笔试”成绩通过的，加考“口试”的语种可更换

。 （二）报名时间 2011年6月21日至7月20日。 （三）报名程

序及必备资料 1. 报名地点：韶关市导服中心， 地 址：韶关市

浈江区启明北路19号莱斯大酒店一楼旅游协会办公室 报名时

间：（工作日） 上午9：00时-11：30时 下午14：30时-16：30

时 2.报考者须认真填写《广东省2011年度第二次全国导游人

员资格考试报名表》（分内地版及港澳版）。报考者报名时

向报名机构出示身份证、学历证明、县（区）级（二级甲等

）以上医院出具的近期健康状况证明（2011年度第一次全国

导游人员资格考试考生及加考考生可免）原件，并随报名表

提供以上证件的复印件和四张大一寸近期红底免冠照片。 已

取得《导游员资格证》并加考外语口试或“广东导游基础知

识”的考生，除依照以上报名程序外，另须出示《导游员资

格证》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3.考生可点击广东省旅游局政务

网站（www.gdta.gov.cn）“通知公告” 栏查询有关考试信息

。 二、教材 本次考试考生可选用省导考办2007年版的导游人

员资格考试《全国导游基础知识》、《广东导游基础知识》

、《广东导游词》和2009年新版《政策法规》、《导游业务

》、《广东英语导游》、《广东日语导游》及2011年版《考

试指南》、《现场导游必读》等参考资料。 三、考试科目和

内容 （一）导游资格考试包括笔试“导游综合知识”和口试

“导游服务能力”两个部分。考试内容为从事导游工作应掌

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1.笔试部分（导游综合知识）涵盖八

个科目： （1）理论与时事政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国际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参考



教材外的内容）等。 （2）旅游法规：旅游合同、旅行社管

理、导游管理、安全管理、旅游保险、旅游交通管理、旅游

住宿管理、旅游资源管理、旅游投诉管理等方面的旅游法规

。 （3）导游实务：导游的服务规范、应变处理等。 （4）导

游技能：导游员的带团技能、讲解技能及业务知识等。 （5

）广东历史概况：广东的发展历史、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历史典故和历史文化。 （6）广东旅游资源：广东的自然和

人文旅游资源等。 （7）导游基础知识：以全国内容为主，

包括中国的民族民俗、宗教、建筑、饮食、风物特产和世界

遗产、自然保护区等。 （8）文史常识：历史文化常识，与

旅游景点相关的文艺常识等。 “理论与时事政治”、“旅游

法规”、“导游实务”、“导游技能”四科的考试时间为2个

半小时；“广东历史概况”、“广东旅游资源”、“导游基

础知识”、“文史常识”四科的考试时间为2个半小时。外语

类考生笔试试卷与中文类考生相同。 2.口试部分（导游服务

能力）中文考生涵盖五个科目： （1）语言技巧：语言的准

确性、逻辑性、严谨性，普通话的语音、语调、语速以及表

情运用等。 （2）景点知识：对景点知识的掌握及导游讲解

的艺术。 （3）常规服务：对导游服务程序与标准的掌握，

以及运用能力。 （4）应变知识：旅游活动中特殊事故的预

防、处理的规范要求。 （5）接待礼仪：导游接待过程中的

仪表仪容、礼节礼貌要求和实际的公关接待能力。 外语类考

生除以上五个科目外，增加“中外互译”、“短文复述”两

科。 （6）中外互译：导游讲解过程中现场翻译能力和听力

水平。 （7）短文复述：通过现场随机抽取短文进行复述，

考察考生对外语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3.本次口试指定景点： 



（1）中文省景点: 广州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广东温泉、梅县

叶剑英元帅故里、玄武山旅游区、连州地下河。 （2）中文

市景点：见附件4。 （3）英语、日语景点：广东概况、珠江

夜游、广州六榕寺、开平碉楼与立园、肇庆鼎湖山森林生态

游。 （4）本次小语种口试指定景点：广东概况、中山纪念

堂、陈家祠、世界地质公园丹霞山、开平碉楼与立园。 （二

）考试分数计算：笔试“导游综合知识”（上、下午成绩合

计）满分800分，合格分为480分；口试“导游服务能力”满

分200分，合格分为120分；加考笔试“广东导游基础知识”

满分220分，合格分为132分。新考生必须笔试和口试同时合

格才能通过考试，加考考生加考科目合格即可通过考试。新

考生的笔试或口试成绩合格，下一次报考只需加考尚未合格

的科目。 四、命题和考试时间 （一）省导考办负责本次考试

的命题工作，命题范围以《广东省2011年度第二次全国导游

人员资格考试指南》为依据。 （二） 笔试时间为2011年9

月25日（星期天，一天）；口试具体时间按照准考证上安排

。 笔试具体安排见下表：科目、 时间、日 期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6:309月25日 （星期日） 理论与时事政治 旅游法规

职业道德 导游业务 广东历史及旅游概况 广东旅游资源 导游

基础知识 文史常识 （四）报考者须在9月18日至23日工作日

期间到：韶关市风度北路125号市政府大楼十二楼市旅游局人

事科领取准考证。 考试详细信息及表格下载可浏览韶关旅游

局官方网http://www.sgta.gov.cn/ 咨询电话：8866628 8866608

8891607 五、评卷和发证 评卷工作由省导考办统一组织。考

试成绩由省导考办反馈给各地级以上市旅游局，各市旅游局

将成绩通知考生。同时，省导考办将在活力广东网上公布考



试结果，供考生查阅。 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证书由国家旅游局

统一印制，省导考办于2011年12月份开始核发证书。 六、费

用 （一）新考类: 1.新考中文导游考生每人598元； 2.新考外语

导游考生每人648元。 （二）加考类： 1.加考笔试“导游综合

知识”，每人368元；加考口试“导游服务能力”，中文每

人230元，外语每人280元； 2.加考笔试“广东导游基础知识

”，每人92元。 我省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收入，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全额上缴省财政。考生及单位向报名点缴

费后领取回执或收据，发票需在发准考证时才能领取。 附件

下载：导游考试表格和资料 相关推荐： 广东2011年第二次全

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通知 #0000ff>2011年导游资格考试备考专

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